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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2021 年度
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情况的通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财政局，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：

2021 年以来，各市（区）财政部门、省级部门和行政事业

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

度，将资产年报作为资产管理工作的基础和重点，同部署、同推

进、同考评，编报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。为鼓励和推动各单位进

一步做好国有资产报告工作，我们对全省 2021 年度资产报告工

作进行了综合考评，现对工作成绩突出的西安市等 7个市（区）

财政局和省委办公厅等 25 个部门（单位）予以通报表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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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财政部门（7个）

西安市财政局、榆林市财政局、延安市财政局、铜川市财政

局、咸阳市财政局、杨凌示范区财政局、安康市财政局。

二、部门、单位（25 个）

省统计局、省委宣传部、省中医药管理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

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体育局、

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住建厅、省气象局、省文物局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发改委、省商务厅、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委办公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委党校（陕西行政

学院）、省水利厅、省残疾人联合会、省人民检察院、榆林市机

关事务服务中心。

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年报既是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

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数据来源，也是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改进资

产管理的有力手段。各市区、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按照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要

求，进一步做好 2022 年度资产年报工作。

一是高度重视资产年报编报工作。要从服务和推进国家治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，充分认识资产年报对落实国有资

产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。要充分认清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

化对资产报告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，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

神，精心筹划、周密部署做好资产年报编报工作，确保按时报送。

二是持续强化基础管理。认真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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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条例》，明确各级各类管理责任，严格各类资产登记核算，

定期组织清查盘点，切实夯实基础管理工作，确保资产账实相符、

账账相符。

三是提高数据质量。要进一步加强资产年报数据审核，建立

资产年报、月报数据比对、审核机制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在此基础上，加强数据分析和利用，为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2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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